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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规定很笼统，侵权法的一般原理在现代证券市场的特殊
环境下受诸多束缚。
如何在维持相对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为证券市场上因虚假陈述而受到权益侵害的投资
者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救济途径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和立足点。

美国的证券法律制度宏大细密、错综复杂，对世界各国证券立法影响卓著，但中美两国法律分属不同
法系，如何消化吸收、合理借鉴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构建虚假陈述
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美国证券法经验的反思与借鉴》试
图解决的问题。
本书由翁晓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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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晓健，毕业于厦门大学，先后取得了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及法学博士学位。
在从事律师职业之前，具有证券市场监管、投资银行的多年从业经历，现为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
曾在法学类和经济类的全国性期刊及公开出版物中发表过论文20余篇，著有(合著)《律师涉外金融业
务一一国际商业银团贷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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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了发布虚假陈述的其
他机构或自然人的责任。
该条规定：“本规定第7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违反证券法
第5条、第72条、第188条和第189条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字面文义上看，上述第25条似乎并未对归责原则予以明确认定。
对具体当事人的归责原则，只能根据具体适用的证券法条款作出推测。
以我国《证券法》第72条为例：该条第1款“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
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
本款中采用的“编造”一词似乎表明以上述责任人存在主观故意为责任构成要件；而该条第2款“禁
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
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本款
没有涉及责任人的主观状况，具体应采用何种归责原则，仍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李国光副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若干规定》在第五部分对各
虚假陈述行为人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按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顺序，分别作出了
明确规定，其中对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在第25条确立为过错责任，这些机构或者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投资人损失。
①如果李国光副院长的意见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解释，那么笔者建议在《若干规定》第25条文字
措辞中应予进一步明确。
此外，李国光副院长主张对其他机构或自然人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过错推定原则，似乎表明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发布虚假陈述的其他机构或自然人的民事责任问题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但笔者倾
向于对其他机构或自然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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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美国证券法经验的反思与借鉴》是上海律师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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